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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

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

总经理于永和先生和副总经理李方志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，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

副总经理的职务，辞职后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。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

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于永和先生、李方志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

生效。 

于永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。李方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12,500股，全部为

限售股份。李方志先生承诺：将继续履行在首次公开发行时作出的关于股份锁定

的承诺。公司董事会对于永和先生、李方志先生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重

要贡献给予高度评价，并表示衷心的感谢！ 

根据公司工作需要，公司对高级管理人员的岗位进行相应调整。公司第二届

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聘任吴迪、韩福昊（简历附后）担任公司副总经理。韩

福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。吴迪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2,500 股，吴迪先生持

有辽宁福鞍控股有限公司股份 28,500,000 股，占总股本的 10%，辽宁福鞍控股

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60,956,250 股，吴迪先生将继续履行在首次公开发行时

作出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认为：经审阅吴

迪先生、韩福昊先生的个人履历，未发现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况，同意董事

会聘任吴迪先生、韩福昊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。本次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岗位

调整后，仍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

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月 16日 

 

附：新聘副总经理简历 

吴迪先生，男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居留权，1972年生，大专学历，历任公

司董事、副总经理，现任公司采购总监、福鞍控股董事、福鞍环保董事及福鞍国

贸监事。 

韩福昊先生，男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居留权，1986年 7月出生，大学本科

学历。历任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项目经理，生产部副部长、部长，

现任总经理助理。 

 


